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3.08.19 16:47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65 年 08 月 19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22 日

發文字號： 臺教文(五)字第1080143702B號 令

法規體系： 國際及兩岸教育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學校提高僑生國語文及基本學科之學
　　習能力，幫助僑生加強課業之研習，並能如期完成學業，配合僑生回
　　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十八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經學校認定有僑生須參加學業輔導或寒暑假期輔導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

三、補助原則及基準：
　(一)學業輔導：除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學校之補助比率依第三款
　　　規定辦理外，以全額補助為原則；其補助項目如下：
　　１、教師鐘點費依現行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辦理。
　　２、教師鐘點費衍生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以補助投保單位負擔之補
　　　　充保費為限。
　　３、業務費（包括補充教材、印刷及雜支等費用）每期每班（科）不
　　　　足十人者，每班（科）核定計畫額度為新臺幣一千元；十人以上
　　　　者，每班（科）為新臺幣二千元。
　(二)寒暑假期課業輔導：參加寒暑假期課業輔導僑生均應繳交學分費，
　　　收費基準依各校規定辦理。各校所收輔導費用，不得支用於其他項
　　　目，有不敷鐘點費之開支，得報請本部核實補助其差額。
　(三)受補助學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其補助比率應依地
　　　方財力等級級次，依下列規定辦理，不足部分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自籌：
　　１、財力級次第一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五十。
　　２、財力級次第二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六十。
　　３、財力級次第三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七十。
　　４、財力級次第四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八十。
　　５、財力級次第五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九十。
 
四、申請作業：
　(一)各校一年級新僑生之基本學科經測驗或考查程度較差者，及二年級
　　　以上僑生基本學科不及格者，學校得辦理僑生學業輔導或寒暑假期
　　　課業輔導。
　(二)學校應檢具實施計畫（含開設輔導科目、各科班數、各班人數、全
　　　期授課週數、每週授課時數、各科參加僑生名冊、任課教師職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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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授課時間表、本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申請補助鐘點
　　　費、申請補助業務費）一式二份，向本部提出申請。
　(三)學業輔導應於每年三月二十日及十月二十日前報本部；寒暑假期課
　　　業輔導應於開班前報本部，未依規定時間申請者，不予受理。

五、審查作業：經本部審查符合下列辦理方式之實施計畫，由本部依規定
　　核予經費補助：
　(一)學業輔導：
　　１、學期中利用課餘時間或假日辦理。
　　２、參加同一科目學業輔導之僑生，滿六人即可開班。
　　３、僑生參加輔導科目每學期以四科為限。
　　４、每科每學期授課時間應滿十二週以上，每週授課時數以二小時至
　　　　四小時為原則。
　　５、所設輔導科目：以國文、憲法與立國精神、歷史、地理、英（外
　　　　）文、數學（包括微積分）、物理、化學及生物等基本學科為範
　　　　圍。
　(二)寒暑假期課業輔導：
　　１、利用假期辦理，每學年舉辦以二期為限。
　　２、參加同一科目課業輔導之僑生滿六人即可開班。因僑生人數較少
　　　　者，得採個別輔導或經商請辦理學業輔導鄰近學校之同意，至該
　　　　校參加輔導。
　　３、每名僑生每期以輔導至多三科為原則，最多不得超過九學分。
　　４、每一學分至少授課十八小時，實習（驗）一學分至少授課三十二
　　　　小時。
　　５、開設科目為不及格且須重讀或擋修之必修科目。
　　６、享有本部清寒公費或清寒僑生助學金之僑生，得酌減免學分費。

六、經費請撥及結報：
　(一)經費請撥：
　　１、大專校院：備據函報本部請領。但直轄市政府所轄學校由直轄市
　　　　政府備據函轉本部請領。
　　２、高級中等學校：備據函報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
　　　　署）請領。但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學校由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備據函轉本部國教署請領。
　(二)領據應由機關首長、主辦會計、出納或經辦人簽名或蓋章。
　(三)經費補助以核定數為限，超支不予追補，計畫經費撥付、支用、結
　　　報及結餘款繳回，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之規定辦理。
　(四)各校於學業輔導辦理結束後一個月內，應檢送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
　　　果報告報表（應包括參加僑生人數、開課班數、上課時數、各科目
　　　僑生出、缺席情形、僑生滿意度、僑生學習成效綜評、參加僑生及
　　　格率），依下列方式辦理結報事宜：
　　１、大專校院：函報本部辦理。但直轄市政府所轄學校由直轄市政府
　　　　函轉本部辦理。
　　２、高級中等學校：函報本部國教署辦理。但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轄學校由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轉本部國教署辦理。
　(五)各校於寒暑假期課業輔導辦理結束後一個月內，應檢送經費收支結
　　　算表及成果報告報表（應包括參加僑生人數、開課班數、上課時數
　　　、各科目僑生出、缺席情形、僑生滿意度、僑生學習成效綜評、參
　　　加僑生及格率、應屆畢業僑生如期畢業率）陳報本部核結。

七、補助成效考核：
　(一)以參加輔導僑生中之應屆畢業僑生如期畢業率，為成效考核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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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
　(二)經費之收支應依會計作業程序辦理，以供本部會計單位查核。
　(三)本部得指派業務相關人員抽查辦理情形，其成效得列入下年度補助
　　　經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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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學年度第  期僑生學業輔導/假期課業輔導僑生名冊

科目 系級 姓名 僑居地 備考 科目 系級 姓名 僑居地 備考



(校      名)     學年度第     期僑生學業輔導經費輔助明細表

科目 班級 人數 任課教師 職稱

每週

上課

時數

每期上

課時數

上課起訖日

期
請補助鐘點費

請補助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
請補助業務費 小計

備

考

（範例）

國文
1 20 王國文 講師 3 36

112.9.11-

112.12.1

夜間講師

805*1人*36小時

＝28,980元

28,980*2.11%

＝611元

（10人以上）

2,000元
31,591元

總計 27,720 585 2,000 30,305



(校名)     學年度僑生假期課業輔導各科學分費收支對照表

科     目 學     分 參加人數
任課教師 學分費收

入

鐘點費支

出

收支對照
備     註

職  稱 姓  名 盈  餘 不  敷

合     計 收支相抵不敷總額



(校名)     學年度第  期僑生學業輔導/假期課業輔導成果報告表

一、開課班數：

二、僑生實質需求：

三、學校辦理意願：

四、辦理情形：（請依不同班別分別填表，並增添欄位）

（一）班別一

項目 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任課老師 　

參加僑生人數

僑生出、缺席情形 　

僑生滿意度(滿意%比) 　

參加輔導僑生中之應屆畢業僑生如期畢業率(寒暑假期

課業輔導填)

（二）班別二

項目 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任課老師 　

參加僑生人數

僑生出、缺席情形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

表
              

申請單位：XXX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金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金額：

XXXX部：………………元，補(捐)助項目及金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金額

(元)

核定計畫金額

(教育部填列)

(元)

核定補助金額

(教育部填列)

(元)

說明

(請提供明細)

業務費

教師鐘
點費

(範例)夜間講師鐘點費 805元*1人*36

小時=28,980元

二代健
保補充
保費

(範例) 28,980*2.11%=611元

補充教
材、印
刷及雜
支費用

(範例)(10人以上)2,000元

合  計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

表
              

申請單位：XXX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金額：       元，自籌款：      元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率　　％】

地方政府經費辦理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理

彈性經費額度:

□無彈性經費

□計畫金額2%，計     元(上限為2萬5,000元)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立學校、特種基金及行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行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說明欄詳實敘明。
三、各執行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列基準表規定辦

理。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行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參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說明欄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行單位循內部行政程序自行辦理。
六、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列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

目及金額，如有隱匿不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不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行政管理費為

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行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行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行

原則等相關規定辦理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不得以置入性行銷方

式進行。

※依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易行為

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本部政風處網站(https://pse.is/EYW3R)下載「公職人員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揭露表」填列，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部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風處。

※依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機關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

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利益時，應行迴避。機關首長發現前項人員有應行迴避之

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應令其迴避，並另行指定人員辦理。



附件六之二

教育部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指定項目)
執行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期程：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百分比：取至小數點二位

補(捐)助項目

教育部核定

計畫金額

(A)

教育部核定補

(捐)助金額

(B)

 教育部

撥付金額

(C)

教育部

補(捐)助比率

(D=B/A)

 實支總額

(E)

計畫結餘款

(F=A-E)

依公式應繳回

教育部結餘款

(G=F*D-(B-C))
備                       註

指定項目

(H=I+J) 　 　 　 　 　 　 　
請查填以下資料：

業務費(I) 　 　 　 　 　 　 　 *□經常門   □資本門

設備及投資(J) 　 　 　 　 　 　 　 *餘款繳回方式        

非指定項目(K) 　 　 　 　 　 　 　 □依補(捐)助比率繳回

合計(M=H+K)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已執行項目之剩

餘款免予繳回

　 　 　 　 　 　 　 　 是否有未執行項目（ □是 □否），金額    元

 是否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註七)  （ □是 □否），勾選「是」者，請查填下列支用情形 □其他（請備註說明）

　 可支用額度(元)  實支總額(元)

彈性經費 　 　 　

支出機關分攤表： *部分補(捐)助計畫請查填左列支出機關分攤表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金額(元) ，其金額合計應等於實支總額

1 教育部 　 *執行率未達80%之原因說明

2 機關1 　 　

3 機關2 　 　

4 機關3 　 　

合計 　

 業務單位:                                           主(會)計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一、本表請隨函檢送乙份。
二、本表「教育部核定計畫金額」係計畫金額經本部審核調整後之金額；若未調整，則填原提計畫金額。
三、本表「教育部核定計畫金額」及「實支金額」請填寫該項目之總額(含自籌款、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分攤款)。
四、本表「依公式應繳回教育部結餘款」以全案合計數計算。
五、本表「各受補助學校名稱」為供各地方政府填寫各受補助學校名稱。
六、若實際繳回金額與依本表公式計算之金額有差異時，請於備註說明。
七、計畫執行率未達百分之八十者，請於備註敘明原因。
八、各大專校院之科技計畫、邁向頂尖大學等專案計畫中屬研究性質者，或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列管之計畫，始得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



 

備註： 

一、本表自 113年 1月 1日起實施，並適用該日起尚未撥付之款項。 

二、補助學校之計畫得以補助個別學校或幼兒園之金額分級外，其餘均以補助個別地方政府之計畫總金額分級，前述補助個別學校、 

幼兒園及地方政府之計畫得細分至子計畫。 

三、發包部分係指本部補助款以採購發包辦理者。 

四、執行進度係指工程或履約進度，非經費執行率。 

五、補助內容，如需分列，請自行調整。 

附件三之一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經費請撥單 

縣市政府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核定補助金額級距：□未達 150萬元     □150萬元以上未達 1,000萬元     □1,000萬元以上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內容 

核定補助/ 

完成發包後 

金額(A) 

已撥金額 

(B) 

執行進度(%) 

(C) 

本次請撥 

金額 

( D ) 

截至本次已

請撥金額 

(E=B+D) 

尚未撥付金額 

(F=A-E) 
備註 

發包部分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具人事費、基本維運、獎勵
金、對民眾補貼之性質 

       

其他補助        

合計             

業務單位：        主(會)計單位：           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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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函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23979750
承辦人：洪稚瑀
電話：02-23979298#615
E-Mail：jryu1004@dgpa.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院授人給字第11340006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113E002114_1_15171114155.pdf)

主旨：所報「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修正草

案一案，准予依核定本分行有關機關，並於分行函中敘明

自113年2月1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案陳貴部113年3月8日臺教人(一)字第

1134200727號函辦理，並復112年12月11日臺教人(一)字第

1124203050號函。

二、檢送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核定本）1份。

正本：教育部
副本：審計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定本） 

 單位：新臺幣元 

類 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支 

給 

基 

準 

日 

間 

授 

課 

1,035 890 830 755 

夜 

間 

授 

課 

1,080 925 870 805 

附 則 

一、夜間授課時間為下午 6 時以後。 

二、專任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支給基準比照本表規定辦理。 

三、本表自 113 年 2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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